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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民政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民

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民发〔2015〕238 号）、《关于下

达省民政厅 2017 年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

社〔2017〕217 号）和《关于提前下达省民政厅 2017 年社

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16〕285 号），

省民政厅启动民政标准化建设项目，省财政厅安排省民政厅

民政标准化建设项目经费 300 万元，用于开展民政先进标准

体系建设、标准化建设宣贯等工作。

（二）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民政先进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民政

标准化体制机制，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夯实标准化基础，增

强标准化服务支撑能力，完成一批民政领域支架性标准和急

需标准的制定。实施标准宣贯，提升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

标准化意识和素养，不断壮大标准化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标

准化技术支撑作用。

（三）项目实施程序。

省财政厅负责项目资金的预算安排、拨付、管理和监督

检查。省民政厅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实施和管理，对项目资

金使用过程及成果进行监督指导，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二、项目自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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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论。

2018 年我厅民政标准化建设自评得分为 85 分，各分项

指标自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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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20 分，自评得 20 分）

（1）论证决策充分性（4 分，自评得 4 分）

预算资金经过厅党组会集体决策审议通过，符合省财政

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和要求。

（2）目标设置完整性、合理性、可衡量性（6 分，自评

得 6 分）

资金绩效目标依据资金支出方向设置，包含总目标和阶

段性目标，包括可衡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质量、

成本指标及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

（3）保障制度完整性、计划安排合理性（2 分，自评得

2 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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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项目审核严格实行内部请示程序，按照职责分工进

行层层审核，资金支出依据工作进度安排，严格执行《广东

省民政厅机关财务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采购合同书》

（采购编号：GPCGD172178FG310F1；项目名称：广东省民政

厅 23017-2019 年民政先进标准体系建设资格采购（重招））、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服务中心服务协议》（项目名称：

广东省民政标准体系建设项目）等相关规定、约定。

（4）资金到位率及到位及时性（5 分，自评得 5 分）

此项经费于 2016 年 12 月经省财政批复，在各项工作开

展过程中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

（5）资金分配合理性（3 分，自评得 3 分）

资金分配根据资金使用依据、范围、原则、目标进行合

理分配，确保能充分发挥资金效益，达成预期绩效目标。

2.资金使用过程情况（20 分，自评得 16 分）

（1）资金支出率（6 分，自评得 2 分）

由于标准化项目推进进度缓慢，以致资金支出率偏低，

支付额 107.365 万元，占原预算额度 35.8%，结合指标权重，

核定得分 2 分。2019 年 8 月，省财政厅对标准化项目预算额

度作出调整，按照《关于省民政厅调整使用和回收部分项目

预算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9〕105 号）精神，民政标

准化项目建设资金 132 万元调整到其他项目。已支出金额占

调整后预算额度的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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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规范性（6 分，自评得 6 分）

预算执行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

度，资金管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不存在超范围、超

标准支出，截留、挪用资金等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情况。

（3）实施程序规范性、监管有效性（8 分，自评得 8 分）

民政标准化建设项目及购买服务项目招投标、建设、验

收、日常监管等均严格执行《广东省民政厅机关政府采购管

理办法》，规范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管控。

3.资金产出情况（30 分，自评得 23 分）

（1）预算控制与成本节约（5 分，自评得 5 分）

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实际支出未超

过预算计划，且项目实施成本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

属于合理范围。

（2）项目达成率、绩效目标完成率和及时性（25 分，

自评得 18 分）

截至评价基准日期，完成或基本完成 4 个项目；筹建 1

个养老标准化委员会；开展 2 个框架研究；组织 1 次培训，

已按进度及时完成，产出数量与目标值相符，基本达成预期

绩效目标。

4.资金效益情况（30 分，自评得 26 分）

1.效果性（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益）（25 分，自

评得 2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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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民政部门服务效率。《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

《村（居）委会工作职责事项指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

构运营规范》和社会组织管理局标准体系建设项目对指导民

政系统干部职工开展城乡社区、村（居）委会、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规范运营、社会组织管理等工作起到了规范作

用，明确了工作步骤和要求，明显提高业务管理效率。

二是提高民政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对民政工作人员进行

针对性培训，提升标准化工作意识，提高运用标准开展工作

能力。

三是提高民政服务质量。通过标准化建设，提高民政服

务城乡社区、村（居）委会、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规范运

营、社会组织管理精准度。

四是不增加环境负担。标准化建设使软、硬件建设更加

规范，使用标准开展工作，无需增加环境负担。

2.服务对象满意度（5 分，自评得 5 分）

无不良反应情况。

三、项目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该项经费主要用于支付 4 个项目、筹建 1 个养老标准化

委员会、开展 2 个框架研究、1 次培训等费用支出。

1.加快标准化项目建设，提高管理服务效率。该项经费

投入涉及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村（居）委会工作职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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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局

标准体系建设、养老服务领域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图研究、

省民政厅干部人事工作标准化、省级养老服务标准化专业技

术委员会筹建和民政系统干部职工标准化知识培训等，涵盖

宣贯、标准化队伍筹建、民政标准化项目推进多个方面，通

过加大民政标准化投入，强化民政标准化管理手段，进一步

实现了部门工作高效化、民政服务对象办事过程标准化、群

众满意度更大化。

2.创新购买服务，提高民政服务精准度。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开展标准化建设工作，提高民政标准化建设水平。

3.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开展省民政厅公务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标准化知识培训，提升民政系统干部职工

标准化意识，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注重培训成果

转化，进一步提高民政部门行政水平和业务管理能力，推进

工作开展。

4.规范支出，保障标准化项目按期运行。规范项目支出，

按照财务管理程序进行审核报销，严格使用范围开支，按协

议约定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各个项目的正常开展，

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

（二）存在问题。

1.标准化建设水平有待持续提高。一是仍有重点领域的

民政标准化建设尚未开展，如：区划地名、社会事务、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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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康复辅具、福利彩票、民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二是现在推进的标准化项目存在进度、质量还待提高

的问题。

2.资金支出进度还需继续抓紧。此项经费支出尚未达到

时间进度的要求。

四、改进计划

（一）持续加大标准化投入。一是加快养老服务体系、

省民政厅人事工作标准化项目进度。二是争取推进区划地

名、社会事务、慈善事业、康复辅具、福利彩票、民政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

（二）加强标准化工作宣贯。加强对已完成地标的宣贯

和培训，使标准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三）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一是开展项目建设促支出工

作。加强与有关业务部门沟通，加快推进民政标准化项目立

项，用标准化推动民政事业发展。二是保证项目资金足额到

位，已经达到支出要求的项目，抓紧报销，尽快形成有效支

出。


